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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之審思 

黃慧娟1
 

呂怡穎2
 

摘要 

    現行交通違規行為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2 條第 4 項之規定，授權

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訂定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進行裁罰。亦即對於違規行為之處罰僅以當事人接到違規舉發通知書後之「到案

時間及到案與否」，為裁決罰鍰數額高低之唯一準據，而非根據當事人違規事實

情節及對交通危害之輕重，進行處罰，如此之裁罰似有違法律保留、比例原則及

立法授權之目的。依據權力分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針對限制人民權利之處

分，立法者應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予以規範，行政機關為補充裁量權之

行使，對於處分如何執行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可本於法定職權訂定裁量

基準。司法院釋字第 423 號針對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僅以當事人接

到違規舉發通知書後之「到案時間及到案與否」，作為裁決罰鍰數額下限之唯一

標準，與母法授權之目的未盡相符，且損及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裁量權之行使而宣

告違憲。惟司法院釋字第 511 號則認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2 條授權訂定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乃屬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就裁罰

事宜所訂定之裁量基準，其罰鍰之額度並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上限，且寓有

避免各行政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亦非法所不許。查兩號解釋

雖針對不同行政法領域，惟共通點在於對象均為裁量基準，釋字第 423 號僅以「到

案時間及到案與否」作為決定罰鍰之唯一要件而宣告違憲；而釋字第 511 號以違

反交通規範為違法構成要件，且一律依基準表規定之金額處以罰鍰，卻被認定無

違憲之虞，兩者歧見乃裁量基準所需討論者。爰此，本文整理裁量之相關學說理

論，探討到案期限作為裁罰基準之合憲性，輔以法院關於行政裁量之判決，以為

交通案件於行政裁量上之審思。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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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交通違規行為之裁決處罰，主要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2 條第 4

項之規定，授權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訂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

標基準及處理細則」」，並依規定的裁決程序進行裁罰，依處罰條例規定，自

動繳納罰鍰可處以最低罰鍰，以不依規定自動繳納為由，加重罰鍰數額，亦

即對於違規行為之處罰僅以當事人接到違規舉發通知書後之「到案時間及到

案與否」」，為裁決罰鍰數額高低之唯一準據，而非根據當事人違規事實情節

及對交通危害輕重，進行處罰，這樣的裁罰程序與結果，顯然與立法的精神

與目的不符，而似有違法律保留、平等之原則及立法授權之目的，且處以最

高限額罰鍰，與原違規事實對於交通所形成之危害相比，亦不合比例原則。

裁罰機關本應促使交通違規行為對交通危害程度與處罰相當，實現社會公平

正義的原則，亦即交通違規行為對整個社會的危害程度愈高，其處罰自然應

隨之增加，同時反應各種違規行為所造成不同之社會成本，然如今所依據之

裁罰基準已本末倒置，認為逾時不繳納罰鍰所形成之危害反大於超速之危

害，此不當、不公平、不合理之處罰方式存在諸多問題。 

依據權力分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針對限制人民權利之處分，立法者

應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予以規範，行政機關為補充裁量權之行使，

對於罰鍰處分如何執行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除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

為必要之規範外，亦可本於法定職權訂定裁量基準。司法院釋字第 423 號針

對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僅以當事人 接到違規舉發通知書後之

「到案時間及到案與否」，作為裁決罰鍰數額下限之唯一標準，與母法授權之

目的未盡相符，且損及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裁量權之行使而宣告違憲。然司法

院釋字第 511 號則針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2 條授權訂定「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其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事件行為人未依規定自動繳納罰鍰，或未依規定到案聽候裁決者，

處罰機關即一律依基準表規定之金額處以罰鍰，此屬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就裁

罰事宜所訂定之裁量基準，其罰鍰之額度並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上限，

且寓有避免各行政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亦非法所不許。 

兩號解釋雖針對不同行政法領域，惟共通點在於對象均為裁量基準，釋

字第 423 號僅以「到案時間及到案與否」作為決定罰鍰之唯一要件而宣告違

憲；而釋字第 511 號單純以違反交通規則為違法構成要件，且一律依基準表

規定之金額處以罰鍰，卻被認定沒有違憲之虞，兩者歧見乃裁量基準所需討

論。行政機關於行使法律賦予的裁量權限以實現行政任務時，除在個案中作

成具體的行政處分之外，基於種種因素的考量，行政機關以制定抽象規範的

行政命令行使裁量權。而主管機關於裁處時，固有其裁量之權限，惟就不同

之違法事實裁處罰鍰，若未分辨其不同情節，自不符合法律授權裁量之旨意，

其裁量權之行使，即出於恣意而屬裁量怠惰，所為處分即屬違法。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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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機關制定罰鍰額度之上下限，授權行政機關裁量權者，行政機關固得於

該罰鍰之上下限內選擇適當之額度，惟應依受處罰之違規事實情節，考 量立

法 授權目 的為之，否則 縱 其裁 處之罰 鍰並未 逾越法 律規定 之上限 

額度，亦損及立法授權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再者，行政機關裁量權之行

使，未審酌各該案件之違法情節給予相對應的裁罰數額，而處以較高罰鍰數

額，對於其中可能違法情節較為輕微的案件而言，該手段即有逾越必要限度

而違反比例原則(翁岳生，2015)，應構成裁量濫用。 

蓋違反交通案件之行為態樣多變、情節輕重不一，立法機關除了在個案

中作成具體的行政處分之外，基於種種因素考量，多授予行政機關對於違反

此類案件之處罰有裁量權，而行政機關於行使法律賦予的裁量權限以實現行

政任務時，常以制定抽象規範的行政命令行使裁量權，使個案的裁罰決定能

有更明確的準則可以依循，惟此裁量基準的內涵究竟為何？行政機關行使此

裁量權之適法性界限如何？如僅以當事人接到違規舉發通知書後之到案時間

及到案與否，為裁罰數額高低之唯一準據，是否恰當？爰此，本文整理裁量

之相關學說理論，探討到案期限作為裁罰基準之合憲性，輔以法院關於行政

裁量之判決，冀能為實務界提供一些意見，以作為日後相關機關裁處之參考。 

二、行政裁量之概念 

2.1行政裁量之意義 

行政機關處理具體個案時，所適用之法規，其結構上呈現著一個法律構

成要件而賦予行政機關得從二個以上的處理方式中，選擇一個以上之處理方

式。法律並未規定一個法律構成要件，只有唯一的一個法律效果與其應對，

而是法律授權行政機關得自行決定法律效果之種類或額度，稱之為行政裁量

(劉鑫楨，2005)。立法機關之所以授予行政機關裁量權，乃是基於現實的理

由考量，立法機關對於可能發生的事實未能窮盡規範之；且對於因應情況的

對應措施，採取何者是最適當的，更是難以事先一一臚列；再者，行政機關

之專業知識與經驗，立法機關應予以尊重。基於以上理由，立法機關乃訂定

法律委由行政機關依據個案具體情況裁量決定。故行政裁量係指行政機關在

法律積極明示之授權或消極默許範圍內，基於行政目的自由斟酌，選擇自己

認為正確之行為，而不受法院審查者(翁岳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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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政裁量之界限 

行政裁量除受法律授權之拘束，不能逾越法律規定之範圍外，同時亦受

其內部之限制，即受一般法律原則的拘束，否則即為裁量權的濫用，而構成

違法。 

2.2.1依法行政原則 

法治國家要求，國家的權力作用，應為人民之利益而存在，故權力之取

得與運作，不但要合法，所依之法更必須「合乎憲政秩序」，從本質上言，有

兩大重要內涵：  

1.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優位的概念可從兩個面向去理解：其一，從行政與法之關係；其二，

從法位階關係。就行政與法之關係言，法律優位係指法律對於行政權之優越

地位，以法律指導、支配行政，行政作用與法律牴觸者，應不生效力。行政

既受法之支配，經訴願或行政訴訟，審查認定為違法之行政處分則予以撤

銷，以貫徹法律優位原則，確保人民之權利。另法律優位原則配合法位階理

論而發展至今，已逐漸擴張至行政作用不得牴觸憲法、法律、條約、命令、

習慣法、解釋例、判例及行政法一般法律原則，其不斷地受到憲法優位原則

之補充，使得違憲審查機關對各項法律合憲與否之審查逐漸深化，其最終目

的乃求其合乎憲法基本權利保障之各項原則(黃錦堂，2001)。 

2. 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保留，係指國家機關之組織及特定領域的行政行為，尤其是干預人

民自由權利之行為，其行事所依據之法規範，應保留給具民主正當性的立法

者以法律規定，不得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之，藉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至何

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

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

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

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

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

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

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2.2.2平等原則 

平等原則並非要求完全不得為差別對待，而是要求「不得恣意差別對

待」，如應區別對待而不為區別，亦屬違反平等原則，司法院釋字第 4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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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理由書即認為，「憲法第七條所定之平等原則，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

地位之實質平等，亦即法律得依事物之性質，就事實情況之差異及立法之目

的，而為不同之規範。法律就其所定事實上之差異，亦得授權行政機關發布

施行細則為合理必要之規定(李惠宗，2010)。」就平等原則「等則等之，不

等即不等之」之意旨，行政機關對於數人同時或先後違反同一行政法上義

務，在個案裁處時，應就各個案件間是否存在同中有異之情況加以考量。換

言之，行政機關對於某種案例類型的處理模式，經由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之作

用，於行政機關未來處理相同案例類型時發生某種規範作用(常淑慎，2009)。 

2.2.3禁止恣意原則 

「禁止恣意」原則乃係由「平等原則」所衍生出之概念，所謂「恣意」，

即與「欠缺合理的、充分的實質上的理由」同義。也就是並未依照「事務的

本質」及「實質正義」所為之行為。所謂「事務本質」乃是由社會生活關係

中就事務之性質所分析出之法律上重要的特徵，而這種特徵乃屬理所當然

者，將此類特徵作為法律規範之要素，即為「事務之本質」，乃將現實上的

存有加以評價使之成為法律規範之要素。當行政機關被賦予裁量權時，其並

非得自由裁量而係應為合於義務的裁量。而此合於義務的裁量即必須依其準

據和目標作正確的而非恣意的裁度推量。此外，為裁量時，對於行政先例與

具體個案本質上是否相同，亦應探究之(張錕盛，1994)。 

2.2.4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所謂「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指行政機關於作成行政處分時，對於相同或

具有同一性的事件，如無正當理由，應受其「行政先例」或「行政慣例」之

拘束，而為相同之處理，否則即違反平等原則，而構成違法。一般認為「行

政自我拘束原則」與「禁止恣意原則」，均係由「平等原則」所導出。所謂

「行政先例」或「行政實例」，是指關於行政上同一或具有同一性的事項，

經過長期的、一般的、繼續的且反覆的施行，則即可認為已成為行政行政措

施的通例。因此，這個行政先例，也就成為所謂的「行政先立法（行政慣習

法）」的內容(林國彬，1994)。 

2.2.5比例原則 

比例原則是源自法治國家是為調和公益與私利，達到實質正義的一種理

性思考法則(李震山，2009)。行政程序法第七條：「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

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 樣能達成目的

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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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據此可知，比例原則之內涵包括「適當

性」、「必要性」及「合比例性」。 

2.2.6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所謂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所禁止者，不是指所有之聯結，而是沒有事理上

關聯的聯結，亦即行政行為與人民之給付間無實質內在關聯者，則不得互相

聯結。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概念，其最主要之涵義在於要求行政機關追求定

行政目的之同時，須認真考慮對相對人之侵害，是否合理妥當，以保障人民

憲法上之基本權利(趙義德，1994)，故而行政決定若是根據不相關的因素而

作成的，那麼此一決定便是牴觸不當聯結禁止之原則，而為違法之決定。 

三、到案期限作為裁罰基準之合憲性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基準表規定，

凡行為人逾越繳納期限或經逕行裁決處罰者，處罰機關即一律 依基準表3規

定之金額處以罰鍰。然法律應係處罰行為而非處罰遲交罰鍰，故僅依「到案

期限」做為裁罰之標準有無疑義，實值探究，以下就司法院釋字第 423 號

及 511 號加以分析： 

3.1司法院釋字第 423號(解釋日期：1997年 3月 21日) 

3.1.1解釋爭點 

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以到案時間為裁決罰鍰下限之唯一

標準，以及逾期被罰之規定，是否違憲？ 

3.1.2解釋文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

應符合排放標準。」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對違反前開規定者，明定其處罰之

方式與罰鍰之額度；同條第 3項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罰鍰標準。交通工

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 5條，僅以當事人接到違規舉發通知書後之「到

案時間及到案與否」，為設定裁決罰鍰數額下限之唯一準據，並非根據受處

                                                      
3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對於違反事件之統一裁罰標準以到案期限逾期

之日數分為四種裁罰標準，即一、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二、逾越應到案期限 30

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三、逾越應到案期限 30日以上 60日以內，繳納罰鍰或

到案聽候裁決者。四、逾越應到案期限 60日以上，繳納罰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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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之違規事實情節，依立法目的所為之合理標準。縱其罰鍰之上限並未逾越

法律明定得裁罰之額度，然以到案之時間為標準，提高罰鍰下限之額度，與

母法授權之目的未盡相符，且損及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又以秩

序罰罰鍰數額倍增之形式而科罰，縱有促使相對人自動繳納罰鍰、避免將來

強制執行困擾之考量，惟母法既無規定復未授權，上開標準創設相對人於接

到違規通知書起 10 日內到案接受裁罰及逾期倍增之規定，與法律保留原則

亦屬有違，其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6個月時失其效力。」 

3.1.3本文評釋 

釋字第 423號解釋係針對「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之規定

因違反授權規範的立法意旨而宣告其為違法。依授權規範之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 23條第 1項、第 43條第 1項與同條第 3項，係規定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

染物之排放標準、違反排放標準之處罰之方式與罰鍰之額度，以及授權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罰鍰標準。然而「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 5條

僅以當事人到案時間及到案與否作為設定裁決罰鍰數額之唯一準據，此標準

之訂定與立法目的並無合理正當之關聯，亦即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且損

及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其標準創設相對人於接到違規通知書起

10日內到案接受裁罰及逾期倍增之規定，與法律保留原則即有違背(王志強，

2005)。從促進行政機關於訂定裁罰標準時，應重視合理、公平性之觀點，應

予本號解釋正面的肯定。然而，行政機關訂定合理裁罰標準之依據為何？行

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應採取何種方式以避免損害行政裁量？以下分別敘述之

(藍應華，1998)： 

1.裁罰之合理標準 

    由環保機關訂定之裁罰標準，係環保主管機關為處理環保行政事務，行

使公權力，訂定之裁罰標準，雖具有抽象及一般性拘束力，然其與法律畢竟

不同，在實質上該項標準僅能規定非屬法律保留之事項（吳庚，1999）。換

言之，此項由立法授權，所制定的裁罰標準在內容及效力方面受有下列限制

(李震山，2009)： 

(1) 裁罰標準之內容，不得逾越母法的授權範圍，包括增加母法所無之限

制與條件、限縮母法之適用或逕為裁罰性規定，且在原則上應與母法

的內容互相協調配合。 

(2) 訂定裁罰標準之目的，不得違背母法的立法精神。 

(3) 裁罰標準不得與其他上位階的法律相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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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所謂「依立法目的所為之合理標準」，實可參照空氣污染防 制法為

防止空氣污染危害之立法目的，根據違規情節所造成之危害大小及違規行為

發生後違規人是否採取具體補救措施等因素做為訂定合理裁罰標準，但仍不

宜以「到案時間與到案與否」為單一之標準，否則有違授權目的。 

2.裁量之行使方式 

    立法者為避免行政機關在適用法律時缺乏彈性，以維持個案正義精神，

往往授權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空氣污染防制法亦是如此，大部分罰鍰有上

限與下限之規定，而不採單一罰則，立法機關授權裁罰機關有裁量權，依各

個違反行為態樣以及違反程度等個案之不同情形，作不同程度處罰。因此，

423 號解釋才會認為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縱然其罰鍰之上限

並未逾越法律明 訂得裁罰之額度，然以到案之時間為標準，提高罰鍰下限

之額度，已損及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裁量權之行使。 

3.2司法院釋字第 511 號（解釋日期：2000年 7月 27日） 

3.2.1解釋爭點 

道交裁罰標準等之最低額、定額裁罰規定違憲？ 

3.2.2解釋文 

「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道路交通安全，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對違反該條例之行為定有各項行政罰。同條例第 9條第 1項規

定應受罰 鍰處罰之行為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得於 15日

內逕依各該條款罰鍰最低額，自動繳納結案。依同條例第 92 條授權訂定之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第 41條第 1項及第 48條第

1 項僅係就上開意旨為具體細節之規定，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與法律保留

原則亦無違背，就此部分與本院釋字第 423 號解釋所涉聲請事件尚屬有間。

至上開細則第 41 條第 2 項規定，行為人逾指定應到案日期後到案，另同細

則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人未依規定自動繳納罰

鍰，或未依規定到案聽候裁決者，處罰機關即一律依標準表規定之金額處以

罰鍰，此屬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就裁罰事宜所訂定之裁量基準，其罰鍰之額度

並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上限，且寓有避免各行政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

不同裁罰之功能，亦非法所不許。上開細則，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並無牴觸。至行為人對主管機關之裁罰不服，法院就其聲明異議案件，如認

原裁決有違法或不當之情事，縱行為人有未依指定到案日期到案或委託他人

到案者，仍得為變更處罰之裁判，乃屬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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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本文評釋 

立法者制定法律之目的，原在於實現正義公平，為確保法律之彈性，在

處理個別事件時，能發揮公平正義之原則，故法律遂以裁量規定，容許行政

機關於處理個案時，得考慮法律之目的及具體個案之狀況，為適當及合理之

解決，從而實現「個案正義」。裁量之目的乃在於實現個案正義，惟為維持

法律適用之一致性，以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上級機關亦得以「裁量基準」，

對下級機關如何行使裁量，為統一之規定，以致剝奪行政機關之裁量可能性

時，即非法律所許可(陳敏，2009)。 

惟立法中常有授權行政機關為裁量之規定，使行政機關得在具體個案之

法律適用中實現立法目的，並使抽象性規範的適用亦得獲致「個案正義」的

滿足。關於裁量規定，其一方面授予行政機關裁量權，使得行政機關有決定

空間，尤其是原則上不受司法介入的空間；但另一方面，其同時也是規定了

行政機關在個案中依具體情況為最適目的考量之義務。簡單來說，行政機關

依法律裁量規定而擁有一定裁量權，同時也負有裁量「義務」。這種裁量行

使的一般性規則，仍然是依抽象性之「典型案件」為適用對象，而無法及於

所有的現實樣態；也因此，為符合授權法律規定之應依個案決定的裁量要

求，這種裁量基準不應被理解為得作為「唯一」或「絕對」的判斷依據，而

必須留給實際決定機關在面對「非典型」案件時，得有衡量原先裁量基準未

納入考量但與立法目的及個案正義實現有關的情事。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

則並非空白構成要件的補充授權規定，而是提醒行政機關對於大量的交通違

規事件得 制訂統一參考標準，俾使執行上不致因人而異，這項授權下制訂

的裁罰標準自應解釋為僅為實際決定機關作決定時之參考依據，而非認以此

標準之適用即得取代個案中之裁量。藉由凖則之訂定，排除裁量空間，剝奪

所屬裁量權，等同於裁量不行使，屬裁量濫用之一種，顯與裁量行使之「個

案裁量」本旨不符。制定裁量規則，作成行政釋示限制裁量權，確實已經侵

害裁量權之本質(李震山，2009)。 

釋字第 511號中所提及行政機關根據授權所訂定之裁罰標準，「寓有避

免各行政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之功能」，固無疑義。惟相較於釋

字第 423號解釋，就性質相同之裁罰標準案件做出不同之解釋，而未就該事

件之性質提出合理可令人信服之區別基礎，即與平等原則有違。且以行政強

制執行之目的做為行政機關行使行政秩序罰時裁量之準據，亦不符此種處罰

之性質。準此，釋字第 511號解釋於裁量基準與授權目的關係之認定，有應

行檢討之處(洪家殷， 2002；林家賢，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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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院關於行政裁量之判決 

行政裁量除應就法理部份闡釋外，亦應注意實務上之見解，以下介紹我

國法院針對裁罰機關於交通裁處案件裁量權之判決： 

4.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度交上字第 234號 

「……汽車之汽車駕駛人，非遇突發狀況，在行駛中驟然煞車者，於期

限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裁罰 18,000 元；逾越應到案期限 30日內，

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裁罰 19,800 元；逾越應到案期限 30日以上 60

日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裁罰 23,400 元；逾越應到案期限 60

日以上，繳納罰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裁罰 24,000元，此有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2條第 2項所定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表可資參照。此裁罰基準並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11 號解釋

認無違背法律保留原則，自得為法院裁判時所適用。原判決已敘明：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係就違規車輛類別、違規情節、違規人是

否於應到案期限內到案及其逾越應到案期限之時間長短等因素，作為決定處

罰金額之衡量依據，……，尚無違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亦未逾越

法律授權及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上開基準表既經由被上訴人經常性適用，而

建立規律之行政實務（行政慣例），基於憲法平等原則產生行政自我拘束，

自具有對外效力。因此，除有特別情形並經被上訴人載明具體裁量理由外，

被上訴人於個案進行裁罰時，自應加以適用，若無正當事由而未予適用，即

構成平等原則之違反而屬違法。本件上訴人之違規事實明確，被上訴人依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3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43 條第 4 項、第 60 條第 1

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之規定，罰鍰 18,000元整並吊扣

該汽車牌照 3 個月、並依同條例第 63 條第 1 項第 3 款記違規點數 3 點及依

同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處分，於法並無

不合等語。經核亦無違誤。是上訴人主張：其攔停行為並非惡意於道路上驟

然減速、煞車、於車道上暫停之危險駕駛，被上訴人未考量本案個案事實，

逕依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裁罰上訴人 18,000 元之罰鍰、記

違規點數 3點，並應參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及吊扣汽車牌照 3 個月之處分，

有違比例原則云云，亦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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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度交上字第 174號 

「……再者，按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

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故行政機關為罰鍰處分時，在法定罰鍰金額

範圍內，固有其裁量之權限，惟就不同之違法事實為裁處，必須遵守比例原

則，應分辨其不同之違法事實為裁處，按具體個案情節為適當考量而行使裁

量權，始符合法律授權裁量之意旨。是以，主管機關倘無重大違規情節之衡

量，逕以法定最高罰鍰予以裁罰，未具體說明審酌應處法定最高額度之情

由，可認為不行使法規授與之裁量權，而有裁量怠惰之違法(參照最高行政法

院 102 年度 3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次按行政機關基於

行使裁量權之需要，得根據其行政目的之考量而訂定裁量基準，此種裁量基

準可由行政機關本於職權自行決定無須立法者另行授權，然仍應遵循立法者

授權裁量之意旨。故行政機關於訂定裁量基準時，除作原則性，或一般性裁

量基準之決定外，仍應作例外情形時裁量基準之決定，始符合立法者授權裁

量之意旨，以達具體個案之正義(最高行政法院 93年度判字第 1127 號判決意

旨參照)。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2條第 4項規定：「本條例之罰鍰基準、

舉發或輕微違規勸導、罰鍰繳納、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或裁決之處理程序、

分期繳納之申請條件、分期期數、不依限期繳納之處理、分期處理規定及繳

納機構等事項之處理細則，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依此條文授權由交

通部會同內政部訂定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就 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各法條依據，如定有最高及最低法定罰鍰範圍者，大

多按「違規車種或違規情節」、或按「期限內繳納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

應到案期限 30 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 30 日

以上 60日以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者」「逾越應到案期限 60 日以上，

繳納罰鍰或逕行裁決處罰者」作為區分不同金額罰鍰等級之裁量標準，俾供

執法人員有所依循，固無不合。惟查本件依上訴人所涉違規之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 62條第 1項規定可知，其罰鍰範圍為 1,000元以上 3,000 元以下，

而原處分關於裁處上訴人罰鍰部分，以法定最高罰鍰 3,000 元予以裁處。參

酌行為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就汽車駕駛人所涉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 條第 1 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

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逃逸者」，規定為一律處罰法定最高額罰鍰 3,000 元，

並未依前揭各種區分罰鍰等級之標準予以區分罰鍰額度，似未予斟酌違規情

節應受責難程度或所生影響，而有違行政罰法第 18 條規定暨比例原則；又

縱觀全卷資料，並無被上訴人具體說明其所斟酌本件應處法定最高額罰鍰之

情由，則關於此部分之裁罰金額，被上訴人逕以法定最高額度予以裁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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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為適法？有無裁量怠惰及審酌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等情形，均未據原

判決予以詳查說明，是原判決就此部分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 

4.3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度交上字第 154號 

「……本件原審判決以上訴人於上開時間地點，駕駛所有之系爭汽車，

在公共汽車招呼站 10 公尺內臨時停車，為員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當場製單舉發之事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又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違反該條例之行為定有各項行政罰，依同條例第 92 條

授權訂定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下稱裁罰基準）及處理細

則第 41條第 1項及第 48條第 1項規定，並未逾越母法之授權，與法律保留

原則亦無違；另依同細則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依上開裁罰基準，凡行為人

逾越繳納期限或經逕行裁決處罰者，處罰機關即一律依裁罰基準所規定之金

額處罰鍰，此屬法律授權主管機關就裁罰事宜所訂定之裁量基準，其罰鍰之

額度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上限，避免各行政機關於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

裁罰，並非法所不許。上開細則，業經司法院釋字第 511 號解釋宣示，於憲

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揆諸裁罰基準，原處分已參酌「車輛大

小」，而對機車、汽車分別裁處不同罰鍰金額。而上訴人違規時間，屬上班

交通尖峰時間，違規地點車流量大，公車停靠頻繁，始據以維持原處分，並

認原處分無輕重失衡或裁量逾越、濫用等裁量瑕疵及違反平等原則情事，核

無不合……」。 

伍、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5.1.1到案期限作為裁罰基準之合憲性 

大法官於釋字第 423 號解釋中認定，「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

準」第 5條規定，固有其特定行政目的考量，惟其僅以「到案時間及到案與

否」作為裁罰數額下限的唯一準據，並不符合授權目的。但是，大法官在釋

字第 511 號解釋的解釋文與解釋理由書中卻未先行探求其母法的授權目的，

而是以本案與前述釋字第 423號解釋不同，無須相提並論作為立論基礎。具

體而言，大法官似認為空氣污染事件應考量的因素較複雜，對於污染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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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量又有主管機關抽驗的數據可憑。僅以「到案時間」「到案與否」

作為決定裁罰額度的唯一準據，與授權裁量之立法目的不符。但是交通違規

事件較為單純，也不具有類似的客觀抽驗數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

一裁罰標準表及處理細則」同樣以「到案時間」、「到案與否」作為決定裁罰

數額之準據，即不生違反立法目的問題。 

然而，交通違規事件是否能如大法官所認定，僅以「到案與否」與「到

案時間」就足以作為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的標準，何以「違反道路交通管

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於決定裁罰數額時，毋庸考慮違規情節

輕重、肇致損害大小、主觀故意過失以及是否再犯等因素，實不無疑問。

如是對於性質相同的案件，於欠缺實質合理的理由之下根據不同的立論過

程作出不同的結論，不無違反平等原則之疑慮(洪家殷，2002)。 

另外，在釋字第 511 號解釋中，主管機關交通部訂定「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所欲達成的行政目的，不無違反行政

罰的本質之疑慮。行政秩序罰的性質，在於對過去違反義務者的制裁，行

政強制執行的目的則為督促相對人履行其未盡的義務(翁岳生，2006)。依大

法官所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的行政目的

在於促使行為人自動繳納、避免將來強制執行困擾及節省行政成本，其性

質應屬於為了督促行為人早日繳納罰鍰以利行政機關作業的行政強制執行

目的。然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授權目的在於：加強道路交通管理、

維護交通秩序、確保道路交通安全，從而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訂有行政

罰。質言之，主要是針對違反義務者的制裁。如此大法官於釋字第 511 號解

釋中，對於完全依據行政強制執行目的為唯一的考量目的與裁罰準據之「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並未認定其違反授權目

的，似有未恰之處(王志強，2005)。是故，統一裁罰基準透過釋字第 511 號

解釋而認係屬合憲，惟其內涵係以到案時間與到案與否作為裁處罰鍰審酌

之唯一依據，實有不當。統一裁罰基準作為處罰機關之參考依據，而非強

制規定，在裁罰上仍應參考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43 條第 1 項規定審酌各項裁量要素，而作一

妥適之處罰，並非完全遵循裁罰基準表規定來決定罰鍰金額之多寡(林家

賢，2007)。 

5.1.2法院關於行政裁量判決 

綜上關於法院對於交通案件裁量之判決，本文歸納如下： 

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裁罰之範圍，如逾越此一範圍，則有裁量瑕

疵，屬違法之行政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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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準表既經行政機關經常性適用，而建立規律之行政實務（行政慣例），

基於憲法平等原則產生行政自我拘束，自具有對外效力。因此，除有特

別情形之具體裁量理由外，行政機關於個案進行裁罰時，自應加以適用，

若無正當事由而未予適用，即構成平等原則之違反而屬違法。 

3. 道路交通管理條例規定其罰鍰有上下限之裁量範圍，而處分機關僅依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一律處罰法定最高額罰鍰，亦即

該裁罰基準表並未依是否有逾到案日期亦未考慮任何違規情形，一律規

定同樣之裁罰金額，且處分機關也未具體審酌違規人究有何重大情節，

其逕以法定最高額罰鍰予以裁處，可認其不行使法律授與之裁量權，而

有裁量怠惰之情事。 

母法中就訂定標準之授權，同時也是義務要求，乃在提醒行政機關對於

大量的交通違規事件得訂定統一參考標準，俾使執行上不致因人而異，這項

授權下訂定的裁罰標準自應解釋為僅為實際決定機關作決定時之參考依

據，而非認以此標準之適用即得取代個案中之裁量，主管機關仍應衡酌個案

具體情狀為符合立法目的之決定。因此，立法者係賦予行政機關就個案裁量

之權利，行政機關有得否課予處罰之權利，然行政機關根本未衡量個案情形

之不同，形式上雖符合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惟並未探究立法目

的與具體個案情節為處分，而係制式化依前開裁罰基準為處分，逕予處罰相

同之裁處，恐有裁量怠惰之瑕疵，而造成違法的行政處分。 

5.2建議 

行政機關實行裁量權限的方式甚多，除了表現於具體的行政處分之外，

主要係以裁量基準為之。其次，行政機關於個案適用行政基準的過程是否適

法的問題，主要涉及下級機關基於避免恣意、預防裁量權認定差異、維護人

民預測可能等考量。惟下級行政機關此種作法是否與立法者授予裁量權追求

個案正義的本旨相違背，應予思考，即是呈現下級機關如何在行政一體與個

案正義之間抉擇的問題（王志強，2005）。但於交通違規案件數量之龐大的

情況下，如無一定的裁量基準，除了造成違規人對於處罰有不可預見性之可

能外，更對裁罰人員如何作成裁罰無所依據，故建議如下： 

1.運用裁量審酌之必要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在立法之初，為避免處罰機關適用法律缺乏彈

性，恣意裁處使人民遭受不當之行政制裁，大多數違規罰鍰均設有上下限，

不採單一罰則。此係相同的違規行為之行為樣態及影響程度不同，授權處罰

機關就個案差異情形，為不同程度之裁罰。就實踐個案正義、提高行政效率

兩方面，應加以探討現行交通裁量制度之必要性(藍應華，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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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授予裁罰機關之裁量權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2 條第 4 項授權交通部會同內政部所訂定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該細則乃是就道交條例之罰

鍰基準、舉發或輕微違規勸導、罰鍰繳納、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或裁決之處

理程序、分期繳納之申請條件、分期期數、不依限期繳納之處理、分期處理

規定及繳納機構等事項作細部規定，關於該細則第 43條第 1項規定：「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之裁決，應參酌舉發違規事實、違反情節、稽查人員處

理意見及受處分人陳 述，依基準表裁處，不得枉縱或偏頗。」因此，此項

授權命令授權裁決機關應參酌具體違規事實、稽查人員處理意見及被處分人

之陳述等事實來裁處；惟其後半段規定應依基準表裁處，不得枉縱或偏頗。

綜觀裁罰基準表，大多數違規項目均以受罰者「到案時間」或「繳交罰鍰時

間」作為裁處罰鍰額度之標準。前述所謂「參酌違規事實、稽查人員處理意

見及受處分人陳述」係處罰機關決定處罰與否之參考事實，易為裁罰之核心。 

3.裁罰基準不宜被視為裁罰之唯一依據 

隨著社會日趨多元發展，行政機關所面對之具體個案，不僅數量日漸繁

多，內容亦十分繁雜，為避免行政裁量權之行使因裁罰人員之裁量標準不

同，而使裁罰處分之作成因人而異，有失公允。因此，對於具大量發生性質

相同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的行為，行政機關仍依職權或在法律的授權之下，

訂定裁罰基準，使實際決定機關有所依循，而得以提高行政效率並減少對相

同情節事件卻有不同效果的規範不穩定與不公平情形(常淑慎，2009)。依此，

裁罰基準之訂定目的，應係上級機關就其所屬下級機關於法律授與裁量權之

範圍內，對於相同處罰構成要件之處理，設定裁罰時之「考量因素」以及「決

定模式」，以避免就相同事件恣意為不同裁罰，如此類型化之處罰設定，乃

為顧及法律適用之一致性並符合平等原則(蔡進良，2007)。 

惟立法機關授予行政機關裁量權，其一方面係為使行政機關享有一定程

度的決定空間，但同時也規定了行政機關應就個案之具體情況做最適目的考

量之義務。但裁罰基準的訂定，使得裁量空間被排除，實際上等同行政機關

自行對裁量權加以限制與剝奪，此種裁量權得限制與剝奪，除造成行政機關

無法履行其個案裁量義務外，在裁量權無法行使的情況下，亦形成裁量濫

用，甚至違反了立法者授權的目的(李震山，2009)，故其正當性仍有待斟酌。

蓋裁罰人員，僅能就違規行為按是否於應到案日期內，或逾期之期限而為裁

罰，其違規情節則在所不問，此等嚴重限縮裁罰人員應有之裁量權，且未能

依情節之輕重而為處罰，則亦有違比例原則之規定(陳祥澤，2013)，故行政

機關裁罰人員僅依裁罰基準之期限為裁罰依據顯然未妥，不宜將裁罰基準視

為個案裁罰時唯一且絕對的依據，應僅係作為裁罰時之參考依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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